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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
甲 方：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协议编号：LNSSWY-YX-036-01
乙 方：橙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方）

丙 方：郑州国瑞广告有限公司（受让方）

鉴于甲乙双方于2022年3 月签订了合同编号为LNSSWY-YX-036的《洛宁山水文苑抖音短视频广告发布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目前乙方仅向甲方履行部分内容，原合同约定的内容尚未全部履行完毕，甲乙双方尚未办理合同验收、结算和付款。现乙方提出将乙方在原合同中的全部债权债务转让给丙方，丙方亦完全同意受让乙方在原合同中对甲方的权利、义务。经甲、乙、丙三方充分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以供三方遵守：

一、甲方同意乙方将其与甲方签订的《洛宁山水文苑抖音短视频广告发布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丙方。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在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均由丙方享有或承担，甲方就乙方已履行部分不再向乙方承担结算和付款义务，后续由甲、丙双方办理验收、结算和付款，如果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前期已履行部分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根据原合同约定进行扣款。同时，本协议生效后，如果丙方部分或全部不履行合同或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和丙方向甲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乙、丙双方因本债权债务转让行为引起的纠纷由其双方自行解决，与甲方无关，因本债权债务转让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丙双方向甲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三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由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
四、送达条款

甲乙丙各方明确送达信息如下。

1、甲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新宁大道山水文苑营销中心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0379-66126666                                    

2、乙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1号院16号楼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李嘉宇  15701003700             

邮箱：jsd@daoyoudao.com，pyfcjd@daoyoudao.com    
3、丙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街道鸿园玉兰苑41-1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程经圆 17398961101              

邮箱：chengjingyuan@zzgrcm.com                     

各方在此共同确认，上述送达信息将作为双方在合同项下邮寄往来通知、函件等任何文件资料的唯一有效送达地址及联系信息。任何一方变更送达信息，应当提前十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变更。任何一方按照上述送达信息向对方邮寄任何文件资料，自邮件发出后的第三日视为已经有效送达对方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论该邮件是否已经由对方实际签收。

本协议于2023年3月15日签订于洛阳市洛龙区，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七份，甲方五份，乙方、丙方各执一份。
甲 方：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乙 方：橙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丙 方：郑州国瑞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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